
问：下面三句话，是否都正确？含义是否相同？

答：离开上下文，很难说任何一个句子是否正确。

因为即使它是符合语法规则的，也可能因场合不对而

成为错误。以上三个句子，按语法规则说是可以成立

的，第

的规则。第

句很明显，符合普通名词（可数名词）用冠词

句按类比的方法，符合

大写，其实是普通名词这样的句式。其中

或

的专有化，说这句话是在兄弟姐妹或熟人之间，提

，这和汉语的习惯是完全一致而不说

是在场的各人共同的、唯一

句自然也可以成立，当然，按照现行的

开始，但不能因书写体例，

的。以此类推，如果

的教师，这第

应该用大写字母

为它是小写就说这句话的语法不正确。

现在来看看在什么场合下可以说这些话。

这句话可能在看图识字时，指着图同时说这句话，

也可以是指着实物，告诉对方这是什么。换言之，要说

明的是它不同于其他东西，而是一张教师用的书桌。含

义是：

另一种情师，这句话无异于说：

长，客人是新来的教的书桌说这句话，而如果你是校

走进教室，你向客人介绍教室里的情况，指着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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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句话的语法分析前面已经说过了，但在实际生

活中，英语国家（英、美、加拿大等国）并不像中国这样

忌讳说教师的姓名而不带称呼。他们甚至可以直呼教

师的名字，表示关系亲密。像中国这样称“老师”，是不

句在现代英语里符合他们的习惯的。因此可以说，第

不大可能出现。

，都有不定问：在高中课本中：

冠词，为什么呢？

答：不定冠词在这里表示“任何一种”，或“一种”。

例如：

３．问 ：“ 和“

”有区别吗？

答：一般地说，前者指一件东西，即计算机和贮存

器是合在一起的，成为一个整件。后者可以指两件东

西

⋯请问

一是计算机，一是贮存器。

问：某大学英语课本中有一句：

什么没有冠词？

答： 在这里是“不可数名词”，含义是谈论、议

为之前

以对他说： 含义是：

况：你看见一个学生坐在这张桌旁，认为不合适，也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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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可数名词单数形式用 表

“幼稚的议论 ，

时听到以下的句子：

论，不同于 里面那样作“非正

作“不可数名

词”的情况很多，例如

式报告”解时的“可数名词”。其实

“空论，，皆是。

问：我这里地处偏僻，求教不便，在收听广播英语

，

，

在以上句子中，除了第二句的 以外都用

了名词的复数形式。请问，定冠词加名词的单数形式能

代替不加冠词的复数形式吗？

答：英语定冠词

示全体是符合语法规则的。例如：

如此。不定冠词

指任何的大象，从而表明所有的大象都

也有同样的作用，例如：

复数形式不带任何冠词也是泛指整体，例如：

不带冠词是一个附带说一句，这个例句里的

特殊用法，含义是“人类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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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在元音起首的单词前面，问：英语不定冠词

。例如：

应改写为 ，这条规则中所说的元音是指音素还是指

元音字母（

答：指的是元音音素。当然，以元音字母

。另一方面，在

问：《英语学习》某期

一文中，

， ⋯

”句子里的 和

之前为什么不加冠词？

答：写文章的人认为

都是构成一套，所以把它们都当

和

作一件东西来看待，只用一个不定冠词而不分别对待。

英语里习惯把餐具的刀和叉当成一套，所以写成

，而不写成

起首的单词之前，如果出现不定冠词，由于字母所代表

的。字母的就是元音，所以总是用 不同。它在字

首有时要读成／

，而不是

，如

前面出现的不定冠词就是

⋯

发音经常是以弱读形式／事实上，不定冠词

是单词读音的起始音素，而不是单词的起始字母

，它所根据的，而不是前面，就要求用不定冠词

／这些单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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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一个

都不带冠

就写成

，

：有些词书中说， 和

词，但为什么有时还读到 这样的短语呢？

答：这里问的是冠词用法。一般地说，类名词（可数

名词）是要求用冠词的。例如：

用来表示学校进行的活动，而不但是，当

就很难准确地发出来；把／

的。后面跟上任何一个元音，都会构成发音上的困

变成难。例如：

困难就解决了。

英语如果要说“一个‘ ’”，就只，或者“一个‘

用不定冠词好说成／ 是不可能

的。因此在书写的时候，一个‘

’就写成 。请看下面的例子：

是指学校本身时，它就不带冠词了。

（八点钟开始上课。）

（我的弟弟

在上学。）

如果你某一天到你弟弟的学校去找他，一时没找

到，你可能会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”这时

恢复了它的原义，即学校，因此就要求用冠词。

这些词，

还有一些类名词在是否用冠词的问题上也是这样来

决定的。例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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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在中学《英语》课本中，有这样一句话：

我们的时候我们正在吃饭。）

（今天有多少美国人还做礼拜

（他来看望

和所有类名词一样，一般要求用冠词。在以下各例中，

则因它们所指的已不是原来的事物，而是它们所代表

的某些活动或概念，就一律不用冠词了。

（他住了两

星期的医院。）

（他回家

时我已睡了。）

意思是他们

一家在吃早饭。而在该书的教学参考书中却说：

是“在进餐，，；

或

上面这句英语里 为什么加了定冠

，这一类搭配是介词

是“坐下吃饭”；

是“坐在桌子旁”，不一定是吃饭。

请

词。

答：　

不带冠词的可数名词。它们表示的不是具体的一件

物件（如桌子，床等等），而是与这些物件相关的那些活

表示上学这动。 表示吃饭这一活动，

一活动。

里的 已是具体的物体了。

它的用法就按一般可数名词，要求有冠词作为标志。

是指这桌子有别于其他桌子，例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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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他绿茶都不喜欢。但如果他说：

问：

为什么说

？定冠词在这里有什么意义？不用它不是也行

吗 ？

答：“不用也行，”是从语法分析去看待 但从意义

，那是泛泛上看，如果说

地说他们穷，没有钱。反之，用了 便是特指某一笔

钱；从上下文看，应是指看病用的钱。如果为了语法分

析的需要把句子补足，便是

或 。同样，如果某人说，

”那意思就是他不喜欢喝茶，不论红茶、

指的必是具体的某一杯茶，例如桌上摆着的沏好的茶。

或别的什么 ，而是一张吃早它不是

饭用的桌子 （而不是。正如英语说

）必然被理解为在场的人全都知道它指的是哪

一扇门一样。

也可能就是吃午饭事实上，这张

和晚饭的同一张桌子。其所以说

是要更简捷一些，否则就要说

补足了也可能是

换言之，用了定冠词，便往往隐含了一个定语，如

以上各例所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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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如：）之前用

问：贵刊有一篇文章中有 这样的

句子。不知为什么 前面的冠词要用 而不用

另在一书中，有一个练习要求在

为什么？

答：冠词 只用在元音之前。元音字母

在词首的单词中， 有时不读元音， 读 作

，如：

问：《英语学习》某期分别出现了

两种写法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和

答：那篇文章原载美国刊物

年从中国写的家信中谈到，他通过

春季一

期。作者回忆

，反映他的兴奋和激动。另

中国朋友了解到延安的情况，认为那是另一个中国，那

里的人民是中国的未来，代表着新的中国，这时，他用

大写字母写了

没有大写。两处无此感情色彩，就按习惯用法，

指

是要求大写

现在有些英美人在非正式场合用

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不加定冠词，这时

的。

，因此不用冠词 。又元音字母，而用 在

如词首有时读作／ 因此用冠

词 刊

是错了

，只是在英国英语中仍有一些人说

物中出现的

以／读作／ 开头，因此须用不定

冠词 ，在须用

，而不是用

，其他辅音字母如

不定冠词时，也用

之所以产生，完全是读音的缘故。不定冠词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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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教程》第三册中见有 （人名）的

中仍有人写作

问：在《英语九百句》中有一个句子是

？其中 是专有

名词，为什么要加定冠词？

原是河流名称。英语的河流、山脉、群岛答：

等名称之前加定冠词是固有的习惯，如

等等。因此， 成为

国家名称以后，沿用了定冠词。

一书中见有问：在简写的

的表达方式，又在上海出版的《新编英

之后紧接另一个元音是很难分辨的。甚至如

和

在这里轻读，不定冠词／

这样的单词，因为第一个音节非重读，英国英语

，大概也是因

和其后的非重为字母

音八／和／ ／连接，不容易分辨。

说法。请问是否在人名前加上形容词以后，在它前面须

冠以定冠词

答：英文的人名、地名、国名通常不因为它们前面

有了形容词而冠以定冠词。例如：

这是因为在以上各例中，形容词几乎已经成了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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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球类名称作为类名词答：像

之前用定冠词应如何理解？

征的；

请问

有名词的组成部分，二者被视为一个整体了。

并不是以另一方面，

大概也不是

为其一贯特

的一贯表现。某一

特定场合下的表现与这些形容词所修饰的专有名词尚

未构成一个整体；这时，英语语法要求用冠词加以限

定。从含义上说， 相当于

⋯是一时的表现。

问：关于定冠词 的用法，有的语法书上讲在球

类等运动项目之前不带定冠词。我在陕西人民教育出

版社发行的《英语常用惯用法词典》上见到定冠词用在

球类项目前的例子，如下：

（ 金 ），

）是不可数的，即：无复数形式。在英语中

（银）一样，它们本身即表这类名词和　

明类别，在作为类别讲时，用法上不加定冠词。与此相

，它是有复数形式的，即：

对照的是可数名词作为类别讲时则须用定冠词加以限

，如果用制，如

便说

表示儿童（即人类中具备儿童特点的那一部分），

。例如：

来表示因此语法书上特别提醒不要在球类之前加

种类。这样做是有根据的。但是在

这个句子里，

就是必要的了。

已不是类名词，而是特

指一场网球比赛或练习，是“我们昨天打的那场网球”。

按照定冠词“特指”的用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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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如 （ 桌

，在讲这一条规则

不加定冠词，而

的。他说：如果

（乐器）则加定冠词。这样的叙述是很清楚

的宾语指的是一种球类运动

，则不用定冠词，如

（棋）。复数时也不带

球）。在乐器方面，他举了

并且可以带

。但是，演奏“第二小提琴”

（乐队中的部位）则是

有譬喻的意思（即“扮演次要角色”）。

则只有字面的含义，不作譬喻用。

回到来信中所提到例句，它其实说明了名词的类

别是可变的。哪怕是物质名词（这也是不可数名词的一

种），一般不带冠词，当它不作为物质名词而以普通名

词出现时，冠词的使用也就随之起了变化。例如：

不喝咖（我情愿喝茶

啡。）

（饭

菜还不错，只是茶太差劲。）

的

这里第一句是泛指的茶和咖啡，无冠词。第二句中

则是讲那顿饭吃完以后喝的茶，是特指的。

，

此外，也不是所有运动项目都不带定冠词，例如：

（扔）铁饼，

（掷）标枪， 在书刊上见到

的都带定冠词。在下面这个句子里，定冠词是必要的：

有些语法家如

时说，在动词之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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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为什

么 ？

前有不定冠词。在下面的另一句中没有不定冠词：

句中问： 之

答：第一句的含义是：他是美国人，他的美国国籍

是因为出生在美国而取得的，例如不是移民。移民根据

美国法律，需要在美国居住一定的年限，并且满足了法

律规定的若干要求之后才可以取得美国国籍。第二句

的着重点不同，事实上句子本身没有说明她现在的国

籍。它只是说：她按出生地点说是法国人，按她的婚姻

状况说是英国人，因为她嫁给了英国人。

在第二句中 和

用不定冠词

是形容词，是不能

来限制，使它们成为名词的。但如果在第

一句中去掉不定冠词，成为：

这时的含义，在没有上下文的情况下，既可以理解为和

第一句无大差别，也可以理解为现在的国籍有变化，如

第二句那样理解。这时 是形容词。

问：初中英语第三册第

子：

该书的教学参考书的注释却把

成

和是

在？

答：长短、大小、宽窄，都是相对的概念，本身就包

课对话有这样两个句

？但是

改

请问为什么有这个变化。是不

都对，没有区别？如果有区别，区别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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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
另一方面， 之前可以有情态动词，如　

？就不会用 ⋯这种说法。

在所有的情况下两句都可以互换。例如：

答：大体上并无区别，常见的是第二句，但并不是

两句有区别吗？

和

，问：

和如上所述 不能等同。

了些，你不一定能穿，可能会嫌它小。

那末，他的意思则是：这一件似乎小

（不能说“小了一点儿”。）但是，如果他说：

）用普通话说便是，“这一件看来小一点儿。”

会说：

来，但并未见有尺码标记，只是凭目测判断，他便可能

则是 以下的尺码。如果这时售货员拿出另一件

个 的比较，手头这件如果是 公分的，

之比，不用比较级 时，是两；在 说

因此，在说 时，是嫌它太大，是大与小

用普通话说则是：有没有比这小一些的（尺寸

的尺寸。也就是说：

这里用 ，则是特指要比手头这件小一些

好，是嫌它大了。因此才接着问有没有尺寸比较小的。

（看起来大了点儿。）是说它应该小一些才

含了比较。说某件东西大，也就是说它不够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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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

解”。它是

问：在

，

作一句中，

什么解释为妥？起什么作用？

在这里可解释为“叙述”，“描述”，“讲

的宾语。全句意思是：如果你觉得把同

一件事重做一遍没有多大意思，感到腻烦，那末，就另

找一本教科书，看看那里面对这同一个问题是如何讲

的，同时你所作的笔记也就可以从而得到增补并加注

评语。（因为新的教科书可能有某些新的提法等等。）

时须用 这个形式。

没有将来时的表现形式，在讲到将来的情况

可能，是否治愈了则未说明。

病治好了。如果说 ，那只是说有此

这是说医生们能够、而且已经把

事。例如：

示能力，所以有时必须用 说明已经实现的

又因为 的过去式 表示可能性而不是表

这些地方就无法用 表达。

等，例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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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材中有：如在

问：一些英语读物介绍的都是外国地址的构成。例

天津市南开区西湖道平湖东里 门

我国城市地址如何用英文表示？例如：

号楼

“中国”不能用汉

答：首先你是假定寄信人不在中国而是在某个英

语国家，你考虑的首先是所写的信要投寄到中国。因此

最便捷的方法是在信封上用英语写上寄往中国天津。

天津按现在的汉语拼音写成

语拼音，须写成 ，其他完全用中文写。这样做是

考虑到英语国家中的邮政人员不一定懂很多中文，而

我国的邮政人员不一定懂很多英文。写上

例如：

，该信就可以到中国，到了中国，信封上的英

文地址就不必要了，看中文即可投递。一定要将上述地

址译出，恐怕只能靠汉语拼音，而汉语拼音不加四声符

号是很容易产生混淆的。

了。

究竟是四个什么字，就只好靠猜测

除了在天津居住或对天津比较熟悉的人以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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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一书称这类副词为

副词为

，

问：在《新概念英语》第三册中有这样一句：

，

句中 修饰什么成分？

答：英语里有一些副词表示说话人的态度，与其说

它们修饰句子里某个成分，还不如说是对自己所说的

内容加以限制或评论。过去我们在教学中往往称这些

，不够确切。 等人所编

的

（理论上），

，除了

外，还有

等说明态度的词，都

可以这样理解。例如：

是表示赞叹，而不是修饰

，

表示说话人的看法的，还有另外一些副词。例如：

，

。如下：

在句子里也可以改写成
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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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⋯

，

的意思。（你看多么奇怪

这里 也不可能只是修饰 ，而是

，

以上见

请问贵刊所载海明威的短篇小说

这个介词短语的

问： ，

，

这个副词和

一个

语法关系如何。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？

答：它们是状语，一个讲时间（

讲地点 。海明威写的句子很简洁。这

句话的意思是说冬天卖炒栗子的妇人站在炭火前烤着

栗子，你站在她那炭火前觉得暖和，买了她的栗子放在

衣兜里过后还是暖的。短短的两句话，用炭火、炒栗子、

以及炒栗子带来的温暖衬托出一个人走在寒冬的街上

往往感到的冷意。

，

请帮助分析一下。

答：可理解如下：

“用点脑子就很容易使之适应 ⋯，”英语里

修饰动词

（此短语是状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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